
 

 

证券代码：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2021—081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 

储能电芯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为本公司从电源管理系统及封装集成业务领域向电芯业务领域

的延伸，新设公司的项目建设、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市场推广等尚需一定的时间周

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新公司设立以后，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周期、市场

变化、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储能电

芯业务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推进落实公司的战略规划，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加快储能相关业务的发展，

公司拟与战略投资者等相关方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名称和注册地待定），开展储能

电芯业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亿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5 亿元，持股比

例为 70%。 

二、相关投资决策程序 

2021年 12月 1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储能电芯业务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审批权限表》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暂未确定，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地点：暂未确定，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地址为准。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亿元 

4、出资方式：货币方式出资，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 

5、主营业务：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及其他新型储能电池、电池

材料和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对应的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 70.00% 

管理层持股平台 不高于 1,500.00 不高于 3.00% 

战略投资者 不低于 13,500.00 不低于 27.00% 

合计 50,000.00 100.00% 

上述信息，以相关政府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尚未确认战略投资者，管理层持股平台尚未成立，待相关事项确认后方可签署合

资协议。 

五、项目投资的可行性分析及市场前景 

近年来，各国政府均提出向清洁能源加速转型。中国提出了碳排放在 2030 年前

达到峰值，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欧盟则陆续公布了《欧盟绿色协议》、近

海可再生能源战略等新能源发展措施；美国新一届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议》，设定

了 2030年零排放汽车销量占新车总销量 50%的目标，并承诺到 2050年实现碳中和。 

作为碳减排的重要领域，发电行业以及工业生产领域向新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

发电行业中，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占比将快速提升，储能作为其重要配套设施也

将迎来快速增长，低成本、长寿命、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的储能技术将是储能行业

发展目标。在工业生产领域，目前主要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供能，为实现碳减排，

工业生产中的电动化应用场景将持续增加。随着全社会的清洁能源发展趋势日渐明朗，

储能行业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目前在锂电池电源管理系统及封装集成业务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积累了

较好的产品技术经验以及优质的客户资源。电芯是电池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具备较好

的电芯能力是电池行业竞争的重要竞争力体现，在“双碳时代”背景下，储能电芯行

业的战略性机会出现，公司在储能封装集成业务方面已经有较好的积累，规划布局建

设储能电芯能力是公司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六、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为了推进落实公司的战略规划，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公司拟进一步拓宽业务领

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为本公司从电源管理系统及封装集成业务领域向电芯业务领域

的延伸，新设公司的项目建设、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市场推广等尚需一定的时间周

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新公司设立以后，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周期、市场

变化、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及未来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踪新设公司运营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有效解决。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对公司储能电池业务的

未来发展有积极作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 月 17 日 


